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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烟假酒摆上桌
如何识别现场教

本报讯 （记者 王培 见习记
者 杨旭 杨淇 ） 3月15日是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昨天上午，市工商
局、市消费者协会和漯河日报社联
合举办了以“践行绿色消费 呼唤
维权自觉 新消费 我做主”为主题
的纪念“3·15”宣传活动。市工
商局、市消协、市发改委、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
漯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多家单位
在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接受消费
者的咨询和投诉，并发放宣传资
料，宣传消费者权益法律法规知
识。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3月15日上午，市区人民路丹
尼 斯 广 场 很 热 闹 ， 这 里 举 行 的

“3·15”大型广场宣传活动吸引了
众多商家和市民的参与。

据了解，今年“3·15”活动
前，市工商局、市消协、漯河日报
社共同发起了各行业消费满意度调
查，产生了52个放心品牌，此次宣
传活动现场，这些品牌的代表来到
会场，许下了诚信经营的庄严承
诺，并参加了“放心消费 诚信有
约”的签名活动。

活动现场，各单位都设立了投
诉咨询台，不少市民就消费时遇到
的问题向工作人员咨询，工作人员
耐心解答。

“我有一件事想咨询一下，我
家刚装的宽带，交宽带费的时候已
经收过初装费了，后来又收了50多
块钱初装费。今天这里正好有活
动，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否符合规
定。”市民何先生向市工商局专业
分局工作人员咨询，工作人员当场
受理了何先生的投诉，并表示他们
会做进一步调查，维护何先生的合
法权益。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发放了
《出口食品安全宣传资料》《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等宣传资料。

不少市民参与其中

虽然吹着寒风，又不是周末，
但是昨日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参与，一些人来到工商部门设立
的咨询投诉台前，反映自己在消费
中遇到的问题。

家住市区五一路一小区的市民
张莲华告诉记者，自己曾通过工商
部门进行消费维权，效果不错。

“上午来超市买菜，没想到门前正
在举办活动，就过来凑个热闹，顺

便领几张传单。”张女士说，“大约
两年前，我家房子装修的时候遇到
过纠纷。当时，卖壁纸的商户说他
家的壁纸特别环保，我买回去后却
发现味道大，想要退货，商家不同
意。向工商部门反映后，他们帮我
解决了问题。所以说，该维权时一
定要维权。”

市民刘建民表示，自己曾买过
一双运动鞋，穿了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底就断了，但要求商家退换时
遭到拒绝，此事便不了了之。“商
家当时非说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怎
么可能呢，难道我自己把鞋底掰
断？想着就200多块钱，也不值得
去投诉，这件事就算了。”刘先生
说，“刚才听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消费者维权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对商家的一种监督。以后再遇
到类似的事情，我一定要积极维
权。”

维护权益责无旁贷

记 者 从 市 消 费 者 协 会 了 解
到，与前几年相比，如今的消费
者维权意识整体有所提高。

从商家角度来说，目前有些

商家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置若罔
闻、不理不睬，因为商家主要以
获得利润为目的，不顾消费者合
法权益。对商家的这种行为，市
消费者协会秘书长陈建平表示，
消 费 者 有 诉 求 ， 工 商 部 门 要 查
处，投诉到消费者协会，他们会
依法处理，还消费者一个公平、
公正的结果。

“维护消费者权益，是全社会
共同的责任。”陈建平说，今年消
费维权主题是“新消费我做主”，
希望通过举办活动，能唤起全市广
大消费者自觉依法维护自己的权
益。同时，也呼吁经营者尊重消费
者意愿，尊重消费者的权利，倾听
消费者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希望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携手
创造维护和谐的消费环境。

“这次活动主要意义就是践行
绿色消费，呼唤维权自觉。”陈建
平告诉记者，今年，市消协和各级
消费者协会将遵循中消协“新消费
我做主”这一主题，尤其是对消费
领域的投诉热点展开调查、测评，
对这些热点领域加大监督力度，努
力为消费者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消
费环境。

我市举办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遭遇消费纠纷 请用法律维权

快递出现问题 可打电话申诉
本报讯（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

者 杨 淇） 快递服务作为现代服
务 业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它 以 其

“简便快捷、方式多样、费用经
济”等优点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和欢迎。特别是在互联网应
用广泛的今天，快递服务更是成
为电子商务实现实物配送的主要
途径。那么针对快递服务行业的
消费维权是怎样的呢？在活动现
场，记者看到，一个由市邮政管
理局设置的接收群众投诉的咨询
台。

在咨询台一个印有“诚信快
递 你我同行”的条幅前，几名
穿着工作制服的快递工作人员正
在条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签
上名字就是承诺诚信为消费者服
务 ， 自 愿 接 受 消 费 者 的 监 督 。”
一 位 正 在 签 名 的 快 递 工 作 人 员
说。

“用户接受快件时到底是先
签收还是先验货？”“快件损毁、
丢失，三倍邮资赔付吗？”“快递
服务纠纷应如何处理？”“快递实
名制实施后，个人信息安全吗？”

许多市民向工作人员提出了寄递
行业的消费热点问题。工作人员
都一一做了解答。

在快递服务方面，遇到纠纷
应该如何处理？这是一个大家都
关心的问题。工作人员解释说，
发生快递服务纠纷时，市民可以
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与快
递公司协商解决，如果用户的投
诉在快递企业得不到解决或解决
不满意，可拨打 0371-12305 进行
申诉，由省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
心跟进解决。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 旭） 3
月15日，在纪念“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记者看
到，漯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展出
了三块有关进口食品安全的展
板，宣传台前聚集了不少前来咨
询的市民。

市民李喜梅告诉记者，她的女
儿今年8岁，平时爱吃零食，为了安
全起见，她经常会在大型超市为女
儿选购进口食品。“现在卖进口食
品的商户不少，也不知道如何分辨
真假，看到这里有展板，就过来问
问。”李喜梅说，“我偶尔会喝些红
酒，但听说一些酒庄销售的进口红
酒其实是勾兑的。刚才听工作人
员讲解如何挑选进口红酒，还真学
到了不少知识。”

采访中，漯河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检测工程师华向美告诉记
者，选购进口食品主要是“三
看”，第一是看食品的外包装上是

否有中文标签。第二是看食品的
检验检疫证明。该证书是检验检
疫部门对进口食品检验检疫合格
后签发的，证书上注明进口食品
包括生产批号在内的详细信息。
可以说该证书有如进口食品的

“身份证”，只要货证相符，就能
证明该食品是真正的“洋货”。第
三是看国家质检总局的官方网
站。根据国际惯例，质检总局会
将有关不合格产品信息定期在官
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选购进口食
品。只有从正规渠道进口，经过
严格的检验检疫、报关、销售等
流程，才是最可靠、最有保障的
购买进口食品的途径。市民在购
买进口食品时，一定要保留凭
证，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向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华
向美说。

本报讯 （记者 王 培） 接受
市民消费咨询和维权投诉、教市
民辨别真假商品、给市民发放宣
传资料……3月15日上午，在市区
人民路丹尼斯广场上，工商部门
的投诉咨询台前格外热闹，不少
市民在这里咨询或者投诉。

“这些东西是假的吗？有的
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啊。”

“怎么辨别真假呀？”在活动现
场，记者看到，市工商局经济检
查支队的举报投诉台前聚集了不
少市民，桌子上摆着一些假冒伪
劣产品，有饮料、香烟、白酒
等，全都是市民日常消费过程中
经常见到的，工作人员在给市民
讲解如何辨别假货。“你看这一箱
饮料，上面印着‘六个核桃花生
露’的字样，而且包装和正品的
六个核桃非常像，有些消费者估
计不会太注意，就以为是电视上
做广告的那种饮料，其实你仔细

看还是有区别的，这就需要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留点儿心。
这是漯河一个厂家生产的，这种
行为属于商标侵权。”工作人员李
先生跟市民解释说，消费者如果
遇到假货，可以带着购物凭证到
工商部门投诉。

“平时孩子爱喝饮料，没注
意过是哪里生产的，我也不懂是
真的假的，今天听了人家讲的，
以后买东西的时候还真得注意一
下，可不能再给小孩乱喝饮料
了。”市民贾女士说，她带着小孙
女在附近玩，看到这里举行活动
就过来看看，听了工作人员的讲
解，还真是学到不少知识。

市民高女士说：“以前买东西
时也遇到过假货，有时候找卖家
人家不承认，自己很生气但是没
办法，只好自认倒霉，今天听了
工商人员的讲解，了解了怎样维
权，以后再也不受那窝囊气了。”

选购进口食品
要学会“三看”

“ 放
心 消 费
诚 信 有
约”签名
活 动 现
场。
本报记者
王海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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